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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3 年度盈餘分派現金股利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說  明： 

一、依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分派股息及紅利如以發放現金之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後為之。 

二、業經 114 年 3 月 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提撥股東紅利新台幣 229,066,337 元分派現金股利，

每股配發新台幣 2.8 元，現金股利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不足一元之畸零款合計

數，計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本公司 113 年度盈餘分派現金股利，茲訂於 114 年 4 月 1 日為除息基準日，現金股利業於

114 年 4 月 23 日發放完畢。 

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3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說  明： 

一、本公司 113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個別財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個

別財務報表並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蘇彥達及許振隆會計師查核竣事。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參閱附錄一及附錄三。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已逾法定數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 決 時 之 
總 表 決 權 數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47,777,393 權 

贊 成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47,606,785 
27,460,663 

權 
權) 

99.64% 

反 對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19,670 
19,670 

權 
權) 

0.04% 

無 效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0 
0 

權 
權) 

0.00%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150,938 
70,938 

權 
權) 

0.31%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3 年度盈餘分配議案，提請  承認。 

說  明： 

一、113 年度盈餘分配議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審議並送請董事會決議通過，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錄

四。  

二、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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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已逾法定數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 決 時 之 
總 表 決 權 數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47,777,393 權 

贊 成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47,608,685 
27,462,563 

權 
權) 

99.64% 

反 對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19,770 
19,770 

權 
權) 

0.04% 

無 效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0 
0 

權 
權) 

0.00%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148,938 
68,938 

權 
權) 

0.31% 

參、討論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公司章程」修正案，提請  決議。 

說  明： 

一、為配合法令修訂，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茲檢附擬議之「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錄五。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已逾法定數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 決 時 之 
總 表 決 權 數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47,777,393 權 

贊 成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47,608,785 
27,462,663 

權 
權) 

99.64% 

反 對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19,670 
19,670 

權 
權) 

0.04% 

無 效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0 
0 

權 
權) 

0.00%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數 ：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148,938 
68,938 

權 
權) 

0.31%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主席宣佈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十四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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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錄一 

青鋼應用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113 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報告及營運成果 

受惠於國內公共建設及廠辦投資穩定成長，113 年度營收約新台幣 15 億 4,175 萬元，較前一

年增加約 0.96%，營業利益約新台幣 2 億 5,302 萬元，較前一年度新台幣 3 億 44 萬元減少約

15.78%，稅前淨利新台幣 3 億 773 萬元，較前一年度新台幣 3 億 2,145 萬元減少約 4.27%。 

1.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年度 112 年度 成長率(%) 

營業收入 1,541,750 1,527,063   0.96% 
營業利益   253,020    300,439 -15.78% 
稅前純益   307,730   321,450  -4.27% 

 2.財務收支分析： 

項目 113 年度 112 年度 

流動比率(%) 546.24 437.28 
速動比率(%) 419.54 350.01 
負債佔資產比率(%)  29.04  34.73 
長期資金佔固定資產比率(%) 210.76 199.17 
利息保障倍數(%)  47.91  39.50 

3.獲利能力分析： 
 

 

 

 
 
4.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今年度將持續發展高性能產品，研究開發的主軸如下： 

1. 新型暗架骨架開發。 
2. 開發幾何式吸音體。 

項目 113 年度 112 年度 

股東權益報酬率（%）  16.20  18.09 
純益率（%）  15.96  16.72 
每股盈餘(元)   3.01   3.12 



5 

 

 



6 

 

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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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113 年度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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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度個別綜合損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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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度個別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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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度個別權益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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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度個別現金流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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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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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青鋼應用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說明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應以當年度稅前

利益扣除分派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前之利益，於預先保留彌補累積虧損

數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不低於

百分之二．五為員工酬勞(本項員工

酬勞數額提撥不低於百分之四十為

分派予基層員工之酬勞)及不高於百

分之二為董事酬勞，由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告股東

會。 

前項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金為

之，其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應以當年度稅前

利益扣除分派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前之利益，於預先保留彌補累積虧損

數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不低於

百分之二．五為員工酬勞及不高於百

分之二為董事酬勞，由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告股東

會。 

前項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金為

之，其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配合法令修訂。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七十一年六月廿一

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

一二年五月三十一日。第三十四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三年五月三十日。第三

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年五月二

十六日。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七十一年六月廿一

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

一二年五月三十一日。第三十四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三年五月三十日。 

增列修正次數

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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